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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５６２

，

７４９

，

７０８．２９ ８２１

，

１０７

，

７８０．７９ ３５３

，

３３８

，

１９１．６５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３８

，

９６９．５６ ８６

，

８６６．２３ ６４５

，

０７８．３９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６

，

２６９

，

７８２．２４ １３

，

２２７

，

４３３．２２ ９

，

８７２

，

８１１．６７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５９９

，

０５８

，

４６０．０９ ８３４

，

４２２

，

０８０．２４ ３６３

，

８５６

，

０８１．７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５７６

，

４６７

，

２６２．５８ ７４４

，

３７７

，

２８９．０２ ２８６

，

７５８

，

１７０．２６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３

，

２２９

，

１８２．４７ ８

，

７０１

，

２７８．５５ ６

，

３１３

，

６００．８６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６

，

３３０

，

３１０．２３ ４

，

８６９

，

９７７．９１ ９３７

，

９３３．４７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０

，

３４２

，

４０５．８９ １７

，

６４６

，

４１３．０９ ６５

，

３２９

，

０５５．５６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２６

，

３６９

，

１６１．１７ ７７５

，

５９４

，

９５８．５７ ３５９

，

３３８

，

７６０．１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７

，

３１０

，

７０１．０８ ５８

，

８２７

，

１２１．６７ ４

，

５１７

，

３２１．５６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３８４

，

０５５

，

８０６．１９ １９０

，

１２６

，

１１１．４６ ２４０

，

５３３

，

９１８．８７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７９

，

３５１．７４ ２１８

，

３００．００ ４８４

，

５０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１

，

５１６

，

１６５．２７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８４

，

１３５

，

１５７．９３ ２０１

，

８６０

，

５７６．７３ ２６１

，

０１８

，

４１８．８７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５４

，

１８１

，

２２５．６８ ３９

，

１２６

，

０７０．５９ ６

，

５７２

，

２４１．８４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２５８

，

１８６

，

６４４．２７ ８５８

，

５５５

，

６６４．０７ ４７４

，

９５５

，

６６６．２８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１０６

，

５８０

，

０００．００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９

，

５６４

，

６４０．３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４６２

，

３６７

，

８６９．９５ １

，

３５３

，

８２６

，

３７４．９７ ４８１

，

５２７

，

９０８．１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８

，

２３２

，

７１２．０２ －１

，

１５１

，

９６５

，

７９８．２４ －２２０

，

５０９

，

４８９．２５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

，

０１６

，

９２７

，

８００．００ ４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９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３２８

，

４０５

，

２３０．００ ３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

，

４０８

，

３３５

，

３７４．４５ ２６８

，

０４０

，

２１９．１１ ２

，

１１１

，

９４３．７５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２９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６

，

６４９

，

０６３

，

１７４．４５ １

，

９９４

，

８４５

，

４４９．１１ ８７６

，

１１１

，

９４３．７５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

，

１９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２１９

，

２９４

，

１７９．６０ １５３

，

９２５

，

８６０．５２ ９０

，

２７４

，

１５７．５０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

，

８２３

，

６２７

，

３９３．１８ ２

，

００５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２

，

９５０

，

７１２．１３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

，

２３５

，

６２１

，

５７２．７８ ４５４

，

４３１

，

３６０．５２ ６１１

，

２２４

，

８６９．６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１３

，

４４１

，

６０１．６７ １

，

５４０

，

４１４

，

０８８．５９ ２６４

，

８８７

，

０７４．１２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８１

，

０１０．３０ １１．２３ －３

，

５９３．４６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０７

，

９７９

，

１９８．８７ ４４７

，

２７５

，

４２３．２５ ４８

，

８９１

，

３１２．９７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６１１

，

９９８

，

７７６．７１ １６４

，

７２３

，

３５３．４６ １１５

，

８３２

，

０４０．４９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９１９

，

９７７

，

９７５．５８ ６１１

，

９９８

，

７７６．７１ １６４

，

７２３

，

３５３．４６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股本 资本公积

减：

库存

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股东权益合计

一、上期期末余额

３７２

，

３６３

，

７３０．００ １

，

１５３

，

２５８

，

０７７．８３ ４８

，

３５６

，

３３３．５３ １１９

，

１１１

，

６７１．６９ １

，

６９３

，

０８９

，

８１３．０５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期期初余额

３７２

，

３６３

，

７３０．００ １

，

１５３

，

２５８

，

０７７．８３ ４８

，

３５６

，

３３３．５３ １１９

，

１１１

，

６７１．６９ １

，

６９３

，

０８９

，

８１３．０５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

－

”号填列）

４６５

，

５７３

，

７３０．００ ４５５

，

９８８

，

０４４．４６ ２７

，

８３２

，

１５６．５４ １３８

，

７８０

，

２８９．８２ １

，

０８８

，

１７４

，

２２０．８２

（一）净利润

２７８

，

３２１

，

５６５．３６ ２７８

，

３２１

，

５６５．３６

（二）其他综合收益

－１２６

，

１７４

，

６６８．６５ －１２６

，

１７４

，

６６８．６５

上述（一）和（二）小计

－１２６

，

１７４

，

６６８．６５ ２７８

，

３２１

，

５６５．３６ １５２

，

１４６

，

８９６．７１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９３

，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５４

，

５２６

，

４４３．１１ １

，

０４７

，

７３６

，

４４３．１１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９３

，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３７

，

８３５

，

５９６．５３ １

，

０３１

，

０４５

，

５９６．５３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金额

１６

，

６９０

，

８４６．５８ １６

，

６９０

，

８４６．５８

３

、其他

（四）利润分配

２７

，

８３２

，

１５６．５４ －１３９

，

５４１

，

２７５．５４ －１１１

，

７０９

，

１１９．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７

，

８３２

，

１５６．５４ －２７

，

８３２

，

１５６．５４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股东的分配

－１１１

，

７０９

，

１１９．００ －１１１

，

７０９

，

１１９．００

４

、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３７２

，

３６３

，

７３０．００ －３７２

，

３６３

，

７３０．０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３７２

，

３６３

，

７３０．００ －３７２

，

３６３

，

７３０．００

２

、盈余公积转增股本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六）专项储备

（七）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８３７

，

９３７

，

４６０．００ １

，

６０９

，

２４６

，

１２２．２９ ７６

，

１８８

，

４９０．０７ ２５７

，

８９１

，

９６１．５１ ２

，

７８１

，

２６４

，

０３３．８７

（三）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财 务 指 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１．１６ １．３２ ２．０７

速动比率

０．９１ １．００ １．５４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５８．９５％ ６２．２６％ ３３．１５％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５１．８３％ ５５．９１％ ２１．６３％

每股净资产（元）

３．５３ ５．０３ ５．１０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９．９ １１．６５ ８．４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２１ １１．５３ １１．７３

利息保障倍数

１ ３．２７

利息保障倍数

２ ４．９７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总资产周转率（次）

０．７９ ０．８９ ０．８８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６．７２ ６．７０ ６．１６

存货周转率（次）

４．６４ ４．４７ ４．３６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０．５３ ０．７８ ０．４０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０．２１ １．７５ ０．５２

上述指标中除母公司资产负债率的指标外，其他均依据合并报表口径计算，各指标的具体计算方法如

下：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速动资产

／

流动负债

总资产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总资产平均余额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存货平均余额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每股净资产

＝

期末净资产

／

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每股净现金流量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

期末净资产（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利息保障倍数

１＝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

债券一年利息；

利息保障倍数

２＝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现金流量净额

／

债券一年利息

第六节 本次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对策措施

一、偿付风险

虽然发行人目前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但本期债券的存续期较长，如果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内，发行人

所处的宏观环境、经济政策和行业状况等客观环境出现不可预见或不能控制的不利变化，以及发行人本身

的生产经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使发行人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从而影响本期债券

本息的按期兑付。

二、偿债计划

（一）利息的支付

１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

１

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７

月

２７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每年的

７

月

２７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２

、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

人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付息公告中加以说明。

３

、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金由其自行承担。

（二）本金的兑付

１

、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 本金兑付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７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１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２

、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

发行人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三、偿债资金的主要来源

本期债券发行后，发行人将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管理和募集资金运用管理，保

证及时、足额安排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和到期的本金兑付。

发行人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和稳定利润是偿债资金的主要来源。发行人近三年主营业务

稳步发展，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不断提高。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１

年发行人合并报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

别为

１．５１

亿元、

２．９２

亿元和

４．４２

亿元，营业收入分别为

２２．８２

亿元、

３６．９５

亿元和

５０．３７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６０

亿元、

２．１８

亿元和

２．９３

亿元。 良好的经营性现金流状况和盈利能力是发行人偿债资金的

主要来源，稳定的经营性现金流状况和较强的盈利能力为偿还债券本息提供了良好基础。

此外，发行人畅通的外部融资渠道为偿还本期债券本息提供了支持。 发行人与各家银行保持着密切的

合作关系。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共获得银行授信额度

３１．６２

亿元，未使用的授信额度为

１０．００

亿元。

四、偿债应急保障方案

（一）流动资产变现

长期以来，发行人财务政策稳健，注重对流动性的管理，资产流动性良好，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

经审计合并流动资产为

４３．２８

亿元，其中存货为

９．０９

亿元，应收票据

４．６９

亿元，应收账款

８．５３

亿元，必要时可以

通过存货资产变现、票据贴现和加快应收款项回收等方式用以补充偿债资金。

（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变现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持有海螺型材

３３

，

９５４

，

５４５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该股权确认为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按海螺型材股票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收盘价

５．５４

元

／

股计算，发行人持有的海螺型材股权市

值为

１８

，

８１０．８２

万元，必要时可以通过全部或部分变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用以补充偿债资金。

五、偿债保障措施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发行人为保证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设立专门部门与人员、加强信息披露等，形成了一套

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

（一）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的相关规定，制定了《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

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

合理的制度安排。

（二）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

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试点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聘请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本期债券

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签订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在债券存续期间内，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发

行人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按照协议的约定维护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利益。

（三）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指定公司证券投资部牵头负责协调本期债券的按期偿付工作，并通过发行人其他相关部门在每

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金和

／

或利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

益。

在本期债券利息和本金偿付日之前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发行人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包括公司证券投

资部、财务中心等相关部门人员，专门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四）严格的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按《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的有

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发行人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

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五）加强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

发行人将制定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业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严格检查，并确保本

期债券募集资金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及本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使用，增强发行人主营业务对本期债券本息

偿付的支持。

（六）担保人为本期债券提供保证担保

盾安精工集团为本期债券提供了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如发行人无法按约定偿付

本期债券本息，则盾安精工集团将按照出具的《担保函》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担保责任，保证的范围

包括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七）其他保障措施

根据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和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对公司董事会授权事项，授

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 根据中国境内的法律、法

规及有关监管部门等要求作出偿债保障措施决定。

包括但不限于：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六、针对发行人违约的解决措施

当发行人未按时支付本期债券本金和

／

或利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发行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其承

担的违约责任范围包括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其中违约金按迟延支

付的本金和

／

或利息的每日万分之二计算。 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代表债券持有人向发行人和

／

或担保人进行追

索。 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未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履行其职责，债券持有人有权直接依法向发行人和

／

或担保

人进行追索，并追究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违约责任。

第七节 债券担保情况

经盾安精工集团股东会批准， 本期债券由盾安精工集团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范围包括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盾安精工集团为发行人的

控股股东。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汪余粮

注册资本：壹亿柒仟万元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

住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工业区

经营范围：研发、制造、销售：电气、电子器件、电器设备及配件、汽车农机配件、五金配件；批发零售：金

属材料、建筑材料、食用农产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实业投资；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目前

主要从事股权投资及金属贸易业务。

二、担保人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根据杭州德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杭德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７３

号），

盾安精工集团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如下表：

担保人最近两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合并口径）

财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１

，

０１４

，

３８２．４８ ７６６

，

７３６．２４

所有者权益合计（万元）

３８６

，

５８６．２６ ２７５

，

９９７．１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万元）

２０４

，

８７８．８８ １６９

，

４３６．６５

营业收入（万元）

１

，

６３３

，

３６１．３９ １

，

２８３

，

７３３．８７

净利润（万元）

４０

，

３６９．３１ ３７

，

４４０．５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万元）

２３

，

６４８．０７ １９

，

３９１．２１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资产负债率（

％

）

６１．８９ ６４．００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１．５４ １１．４４

流动比率（倍）

１．１８ １．３５

速动比率（倍）

０．９６ １．０８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净额）

／

流动负债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

期末净资产（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占担保人的比例

（合并报表口径）

项目 发行人占担保人比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总资产

７４．１６％ ６８．１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９．８８％ ７１．４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４４．３９％ １１０．５１％

营业收入

３０．８４％ ２８．７８％

净利润

７２．６０％ ７６．３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１２３．９０％ １１２．５２％

作为担保人的子公司之一，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发行人的总资产占担保人的比例为

７４．１６％

，

２０１１

年发行人的

营业收入占担保人的比例为

３０．８４％

，净利润占比为

７２．６０％

。 总体来看，担保人的资产和收入规模较大，能够

为发行人的债务偿付提供有效保障。

三、担保人资信情况

盾安精工集团资信状况优良，与国内各主要金融机构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共获得

６３７

，

６９８．００

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其中已使用授信额度

３７８

，

９１４．１３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母

公司持有货币资金合计

１００

，

０６１．３８

万元。

盾安精工集团在与银行和客户的业务往来中无不良信用记录，能够按时足额偿还到期的债务，并在各

金融机构享有较高的信用等级，其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授予盾安精工集团

ＡＡＡ

的信用等

级。

四、担保人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及其占净资产的比重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盾安精工集团担保余额为

３５０

，

７１２．００

万元，全部为对外担保，担保余额占担保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合计）的

９０．７２％

；若考虑发行人本次

１２

亿元的公司债

券全额发行，盾安精工集团担保余额占其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合计）的比

重将为

１２１．７６％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担保人未发生过由于被担保人违约而需要履行担保责任的情况。

五、担保人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事项

最近三年担保人未有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事项。

六、偿债能力分析

盾安精工集团一直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资产、经营规模稳健扩张，盈利能力日益增强，各项财务指标

良好。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盾安精工集团总资产为

１

，

０１４

，

３８２．４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１．８９％

，净资产收益

率为

１１．５４％

，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分别为

１．１８

倍和

０．９６

倍，各项财务指标良好。 另外，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盾安精工集团共获得

６３７

，

６９８．００

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 总体来看，盾安精工集团整体偿债能力较强。

七、担保人发展前景分析

盾安精工集团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母公司从事贸易业务，下属盾安环境和盾安金属两家子公司，盾

安金属主要从事金属贸易业务，包括电解铜、铝、锌等有色金属的流通贸易。

２０１１

年度，盾安精工集团母公司实现贸易收入

２２０

，

６４３．３６

万元，净利润

１４

，

５０３．１８

万元；盾安金属实现贸

易业务收入

９０８

，

９７１．７８

万元，净利润

１

，

９５７．３４

万元。

盾安精工集团贸易业务以铜、铝等金属贸易为主，将依托诸暨市店口镇最大铜加工基地的区域优势，不

断扩大贸易业务规模。

第八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评级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联合评级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公司年报

公告后的一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跟

踪评级结果将在联合评级网站（

ｗｗｗ．ｌｉａｎｈｅｃｒｅｄｉｔｒａｔ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予以公布。

盾安环境应按联合评级跟踪评级资料清单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盾安环境如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可

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盾安环境应及时通知联合评级并提供有关资料。

联合评级将密切关注盾安环境的经营管理状况及相关信息，如发现盾安环境出现重大变化，或发现其

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时，联合评级将落实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信用等

级产生的影响，据以确认或调整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如盾安环境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资料及情况，联合评级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

级，必要时，可公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直至盾安环境提供相关资料。

跟踪评级结果将在联合评级公司网站和交易所网站对外公布，并同时报送盾安环境、监管部门等。

第九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一、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是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一）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瑞信方正是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具有证券发行主承销资格的一家证券经营机构。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是否有利害关系

瑞信方正已被发行人聘任为本期债券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的六个月时间内，

发行人与瑞信方正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名称：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金燕龙大厦

１９

层

１９０３

、

１９０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９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联系人：叶乾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３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３８５６６

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主要事项

（一）发行人的权利和义务

１

、发行人依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享有各项权利，承担各项义务，按

期偿付本期债券的利息和本金。

２

、发行人应当履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项下发行人应当履行的各项职责和义务。

３

、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高管人

员”）将全力支持、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及时向债券受托管理人通报与本期债券相关

的信息，为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并依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其代表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不能减轻或者免除发行人及其高

管人员的责任。

４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根据《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履行持续信息披露的义务。发行人保证其本身或其代表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内发表或公布的，或向包括

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部门及

／

或社会公众提供的所有文件、公告、声明、资料和信息（以下简称

“发行人文告”），包括但不限于与本期债券发行和上市相关的申请文件和公开募集文件，均是真实、准确、完

整的，且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发行人还将确保发行人文告中关于意见、意向、期

望的表述均是经适当和认真的考虑所有有关情况之后诚意做出并有充分合理的依据。

５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选聘新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情况下，发行人应该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新债券受托

管理人完成债券受托管理人工作及档案移交的有关事项，并向新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

下应当向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的各项义务。

６

、发行人应该指定专人负责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事务，并确保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在正常工作时间能够有

效沟通。

７

、 发行人应在本期债券发行前将保证人为本期债券出具的担保函和其他发行人履行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项下义务所必需文件交付给债券受托管理人。

８

、发行人至少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前两个工作日，负责从债券登记机构取得该债权登记日交易结束

时持有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名册，并将该名册提供给债券受托管理人，并承担相应费用。

９

、发行人应维持现有的办公场所，若其必须变更现有办公场所，应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

１０

、如果发行人发生或发现以下任何事件，发行人应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１

）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已经根据发行人与债券登记机构的约定将到期的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足

额划入债券登记机构指定的账户；

（

２

）任何发行人文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３

）发行人未按照或预计不能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按时、足额支付本期债券的利息和

／

或本金；

（

４

）发行人发生或者预计将发生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５％

的重大损失或重大亏损；

（

５

）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进入破产程序或其他涉及发行人主体变更的情形；

（

６

）发行人发生或可能发生标的金额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的重大仲裁或诉讼；

（

７

）拟进行标的金额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的资产或债务处置；

（

８

）订立可能对发行人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担保及其他重要合同；

（

９

）未能履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１０

）本期债券被暂停交易；

（

１１

）发行人指定的负责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事务的专人发生变化；

（

１２

）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构成重大影响或根据适用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交易所规则

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１１

、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要求发行人追加担保，发行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及募

集说明书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要求追加担保。

１２

、发行人应对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职责或授权予以充分、有效、及时的配合

和支持。 发行人应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并使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其顾问能够得到：（

ｉ

）所有对于了解发行人

和

／

或保证人业务而言所应掌握的重要文件、资料和信息，包括发行人和

／

或保证人及其子公司、分支机构、关

联机构或联营机构的资产、负债、盈利能力和前景，（

ｉｉ

）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发行人认为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履

行受托管理人职责相关的所有合同、文件和记录的副本，及（

ｉｉｉ

）其它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受托管理人职

责相关的一切文件、资料和信息，并全力支持、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进行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工作。发行人须

确保其在提供并使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其顾问得到上述文件、资料和信息时不会违反任何保密义务，亦须确

保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其顾问获得和使用上述文件、资料和信息均不会违反任何保密义务，上述文件、资料和

信息在提供时并在此后均一直保持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债券受托

管理人有权不经独立验证而依赖上述全部文件、资料和信息。一旦发行人随后发现其提供的任何上述文件、

资料和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可能产生误导，或者上述文件、资料和信息系通过不正当途径取得，或

者提供该等文件、资料和信息或债券受托管理人使用该等文件、资料和信息系未经授权或违反了任何法律、

责任或义务，发行人则应立即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

１３

、发行人保证及时收集可能影响保证人担保能力的信息、文件和资料并提供给债券受托管理人；债券

受托管理人有权要求发行人及时履行前述职责。 如保证人发生影响其履行担保责任能力的重大变化，包括

但不限于保证人主体发生变更、保证人经营、财务、资信等方面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针

对保证人的重大诉讼、仲裁，发行人应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

１４

、如果保证人发生解散、注销、吊销、停业等情形，无法履行保证义务的，发行人应在该等情形发生之

日起在合理期限内提供债券受托管理人认可的新保证人为本期债券提供担保。

１５

、发行人应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相关的规定，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支付债券受托管理的相关费用。

１６

、发行人应当承担募集说明书、中国法律法规及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义务。

１７

、发行人和保证人应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财务报告和通知，发行人和保证人各自向债券受托管理

人承诺，只要本期债券仍未偿付，财务报告发送不迟于每一财务年度结束后

１８０

日，并促使保证人向债券受

托管理人提供发行人和保证人的年度审计报告（两份中文副本），并可根据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合理需要，向

其提供与年度审计报告相关的其他必要的证明文件；并将就每一份向其（即发行人和保证人，依情况而定）

债券持有人或债权人（或任何作为一个整体的债券持有人或债权人）公布（或依任何法律要求或合同义务应

公布）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报告、其它通知、声明或函件，尽其能力在实际公布（或依法律要求或合同义务

应公布）之时，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两份中文副本。

１８

、发行人应当指定专人负责与本期债券相关事务，并确保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在正常工作时间能够有

效沟通。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

１

、 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通过其选择的任何媒体宣布或宣传其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接受委托和

／

或提

供的服务，以上的宣传可以包括发行人的名称以及发行人名称的图案或文字等内容。

２

、在中国法律允许的程度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履行受托管理人责任时在取得发行人同意（发行人同

意债券受托管理人基于合理且必要的原则聘用）后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专业服务，但相关费用由发行

人根据与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有关约定承担。

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担任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受托管理人不妨碍：（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发行人的

其它项目担任发行人的财务顾问；和（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发行人发行其它证券担任保荐人和

／

或承销商。

４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持续关注发行人和保证人的资信状况，发现出现可能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

事宜时，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５

、债券受托管理人在本期债券发行前取得保证人为本期债券出具的担保函和其他有关文件，并妥善保

管。

６

、在债券存续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按照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受托处理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

间的谈判或者诉讼事务，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经发行人同意后聘请律师等专业人士协助债券受托管理人处

理上述谈判或者诉讼事务，为执行上述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而发生的律师费等费用之承担根据与债券受托

管理人的有关约定执行。

７

、发行人未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按期、足额将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划入债券登记机构指定的银行

账户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作为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受托管理人在被发行人或债券持有人告知发行人发生上

述违约行为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按照担保函的相关规定，向保证人发出索赔通知，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义

务，将欠付的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划入债券登记机构指定的银行账户。

８

、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向发行人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发行人追加担保，追加担保

的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新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和

／

或用财产提供抵押和

／

或质押担保，或者，债券受托管理

人按照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的授权依法申请法定机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发行人同意承担因采取财

产保全而发生的法律费用。

９

、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之决议受托参与发行人整顿、和解、重

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将有关法律程序的重大进展及时予以公告。

１０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召集和主持债券持有人会

议，并履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项下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和义务。

１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执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及时与发行人、保证人及债券持有人沟通，督促债券

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具体落实，以书面通知或者公告的方式提醒发行人和全体债券持有人遵守债券持有人会

议决议。

１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债券存续期内勤勉处理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的谈判或者诉讼事务。 在债

券持有人会议决定针对发行人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受托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提起诉讼，诉讼结果由全体债

券持有人承担。

１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为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行事，不得利用作为受托管理人而获取的有关信息

为自己或任何其他第三方谋取不正当利益。

１４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按照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向债券持有人出具债券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１５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变更受托管理人的决议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该向新债

券受托管理人移交工作及有关文件档案。

１６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遵守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募集说明书以及法律法规及证监会规定的受托管理人

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１７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对发行人本期债券的保证人财务状况进行持续关注，包括促使保证人在必要的

范围内及时提供保证人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可能影响保证人履行本期债券担保合同项下担保责任的重

大亏损、损失、合并、分立、托管、重组、改制、破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等信息和资料。

１８

、当保证人发生解散、注销、吊销、停业且发行人未能按照法律法规、募集说明书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的规定及时提供债券受托管理人认可的新保证人为本期债券提供担保，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采取措施，包

括作为利害关系人提起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对发行人或本期债券的保证人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及时报告全

体债券持有人等。 发行人同意承担因采取财产保全等前述措施而发生的法律费用。

１９

、当保证人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召集债券持有

人会议，对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议。

（三）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１

、受托期间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后的六个月内以在深交所公告方式向全体

债券持有人出具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应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ｉ

）上年度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ｉｉ

）上年度本期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ｉｉｉ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ｉｖ

）发行人指定的代表发行人负责本期债券事务的专人的

变动情况；以及（

ｖ

）债券受托管理人认为需要披露的其他信息。

（四）信息披露

１

、发行人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

信息披露。

２

、在下列情形下，债券受托管理人可进行信息披露：

（

１

）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或法院命令或监管机构（包括证券交易所）命令的要求，或根据政府行为、监

管要求或请求、或因债券受托管理人认为系为在诉讼、仲裁或监管机构的程序或调查中进行辩护或为提出

索赔所需时，或因债券受托管理人认为系为遵守监管义务所需时，作出披露或公告；

（

２

）在发行人特别允许时，进行披露；

（

３

）对其专业顾问进行披露，但该等专业顾问须被告知相关信息的保密性；

（

４

）向其受补偿方及其内部参与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事务的工作人员进行披露；

（

５

）债券受托管理人对以下信息无需履行保密义务：在提供时已为公众所知的信息，或虽在提供后才为

公众所知但并非债券受托管理人违反债券受托管理协议而擅自向公众披露而导致公众知悉的信息，或在债

券受托管理人从某一来源处已获知或将获知的信息， 而债券受托管理人不就该来源对发行人负有保密义

务。

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在为任何其他人士提供服务、进行任何交易（以自营或其他方式）或在其他业务活动

过程中获得的任何非公开信息，债券受托管理人无义务向发行人披露。

４

、 除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规定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及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召集债券持

有人会议，债券受托管理人不应向任何债券持有人或任何其他方披露保密信息或披露其自发行人或保证人

处获得的、与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相关的其他信息（除非该等披露为法律法规、有管辖权的法院和相关监管机

关等所要求或命令）； 任何债券持有人均无权出于自债券受托管理人处获得该等信息的目的而对债券受托

管理采取任何行动。

（五）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报酬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酬将依照《浙江盾安人工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

行之承销协议》的约定，包含在承销费用中一并向发行人收取，不单独收取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酬。

２

、除上述规定的受托管理事务报酬外，发行人应负担债券受托管理人发生的与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相关

的合理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公告、会议费、出具文件、邮寄、电信、和其他垫支的费用、律师、会计师等

中介机构服务费用。 为免生疑问，发行人自行承担自身聘请律师以及会计师（包括审计和出具会计报告）的

费用），前述费用应经发行人确认后支付。上述所有费用应在发行人收到并确认债券受托管理人出具的账单

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按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账单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支付。

（六）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变更

１

、下列情况发生应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能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义务；

（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解散、依法被撤销、破产或者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

（

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再具备任职资格；

（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决议变更受托管理人。

２

、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

１

）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符合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２

）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已经披露与发行人的利害关系；

（

３

）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与债券持有人不存在利益冲突。

３

、 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本期债券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约

定要求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解除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受

托管理人职责并聘请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决议，须经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

额

５０％

以上（不含

５０％

）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

／

或代理人同意方能通过，但其中涉及须经有权机构批准的事

项，经有权机构批准后方能生效。 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和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的规定完成与变更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有关的全部工作。

４

、自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变更或解聘债券受托管理人决议后，如果债券持有人会议未同时作出聘任新

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决议，则原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自新的债券受托管理

人被正式、有效聘任后方能终止（即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聘任决议并且发行人和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签订

新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在此情形下，债券持有人会议应在作出变更或解聘原债券受托管理人决议之日起

３０

日内作出聘任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决议，发行人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聘任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决

议后

３

日内与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签订受托管理协议。 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变更或解聘债券受托管理人决

议后，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对原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违约责任不承担任何责任。

５

、债券受托管理人可在任何时间辞任，但应至少提前

９０

天书面通知发行人及全体债券持有人，并经债

券持有人会议就新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聘任作出决议，且发行人和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签定新的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后，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方能终止。

（七）违约责任

１

、若因发行人违反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任何规定和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因本期债券发行与上市的申请文

件或公开募集文件以及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内的其他信息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或因发行

人违反与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或与本期债券发行与上市相关的任何法律规定或上市规则或因债券受托管理

人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提供服务，从而导致债券受托管理人或任何其他受补偿方遭受损失、责任和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他人对债券受托管理人或任何其他受补偿方提出权利请求或索赔），发行人应对债券受托管

理人或其他受补偿方给予赔偿 （包括但不限于偿付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其他受补偿方就本赔偿条款进行调

查、准备、抗辩所支出的所有费用支出），以使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其他受补偿方免受损害。

２

、发行人如果注意到任何可能引起上一条所述的索赔，应立即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

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其他受补偿方无需就任何其他实体与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有关的作为或不作为，对

发行人承担责任， 但经有管辖权的法庭或仲裁庭最终裁定由于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其他受补偿方的欺诈、故

意不当行为或重大疏忽而导致发行人或该等其他实体遭受的损失、损害或责任不受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无

责任规定所限定。

４

、发行人同意，在不损害发行人可能对债券受托管理人提出的任何索赔权益的前提下，发行人不会因

为对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任何可能索赔而对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董事、高级职员、雇员或代理人提出索赔。

５

、 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代表就中国证监会对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

采取的监管措施或追究法律责任提出申辩时，发行人应积极协助债券受托管理人并提供债券受托管理人合

理要求的有关证据。

第十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一、债券持有人行使权利的形式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本期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组成，是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形成债券持有人集

体意志的非常设机构。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权限范围内，凡通过认购、受让、接受

赠与、继承等合法途径取得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均视作同意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共同行使其权利，并

且不可撤销地同意放弃单独行使其权利的权利。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权限范围之外， 投资者有权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单独行

使，或者与其他投资者共同行使其作为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利。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

１

、当发行人提出变更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方案时，对是否同意发行人的建议作出决议；

２

、当发行人未能按期支付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时，对是否同意相关解决方案作出决议，对是否委托

债券受托管理人通过诉讼等程序强制发行人或担保人偿还债券本息作出决议，对是否委托债券受托管理人

参与发行人的整顿、和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作出决议；

３

、当发行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时，对是否接受发行人提出的建议，以及行使债券持有

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议；

４

、当担保人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对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议；

５

、对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作出决议；

６

、当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时，对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议；

７

、在发行人与债券受托管理人达成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生效后对之进行补充或修订时，决定是否同意

该补充协议或修订协议；

８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的其他情形。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

１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应当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１

）发行人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２

）发行人未能按期支付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

（

３

）发行人发生减资（因股权激励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外）、合并、分立、被接管、歇业、解散或者申请

破产；

（

４

）拟变更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５

）保证人发生影响保证责任能力的重大变化；

（

６

）发行人与债券受托管理人拟修改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或达成相关补充协议；

（

７

）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事项。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债券受托管理人负责召集。 当出现债券持有人会议权限范围内的任何事项时，债券

受托管理人应自其知悉该等事项之日起按勤勉尽责的要求尽快发出会议通知，但会议通知的发出日不得晚

于会议召开日期之前

１５

日。

２

、如债券受托管理人未能按上述规定履行会议召集职责的，发行人、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

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履行会议召集人的职责。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通知发出后，除非因不可抗力，不得变更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时间；因不可抗力

确需变更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时间的，不得因此而变更债券持有人债权登记日。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应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

知应包括以下内容：

（

１

） 会议的日期、具体时间、地点和会议召开方式；

（

２

） 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

（

３

） 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

（

４

） 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

（

５

） 投票代理委托书的送达时间和地点；

（

６

） 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及电话号码。

５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不得晚于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期之前

３

日。于债权登记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为有权出

席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登记持有人。

６

、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地点原则上应在杭州市。会议场所由发行人提供或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

提供（发行人承担合理的场租费用，若有）。

（三）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出席人员及其权利

１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或者委

派代表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２

、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也可以在会议上提出议案供会议讨论决定，但没有表决

权：

（

１

）债券发行人；

（

２

）债券担保人；

（

３

）持有本期债券且持有发行人

１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

（

４

）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５

）其他重要关联方。

３

、提交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召集人负责起草。 议案内容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内，

并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

４

、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向债券持有人会议提出临时

议案。 发行人、持有发行人

１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重要关联方可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并提出临时议案。

临时提案人应不迟于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之前

１０

日，将内容完整的临时提案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在收到

临时提案之日起

５

日内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并公告临时提案内容。 除

上述规定外，召集人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后，不得修改会议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债券

持有人会议通知（包括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中未列明的提案，或不符合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内容要求

的提案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５

、债券持有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可以亲自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表决，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

为出席并表决。债券受托管理人和发行人应当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但无表决权（债券受托管理人亦为债券

持有人者除外）。

６

、债券持有人本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和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帐户卡或适用

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债券持有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被代理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依法出具的投票

代理委托书、被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被代理人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

证明文件。

７

、债券持有人出具的委托他人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投票代理委托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

１

）代理人的姓名；

（

２

）是否具有表决权；

（

３

）分别对列入债券持有人会议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

４

）投票代理委托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期限；

（

５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８

、投票代理委托书应当注明如果债券持有人不作具体指示，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

表决。 投票代理委托书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

２４

小时之前送交债券受托管理人。

（四）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

１

、债券持有人会议可以采取现场方式召开，也可以采取通讯等方式召开。

２

、 债券持有人会议应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 如债券受托管理人未能履行职责

时，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共同推举一名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

如在该次会议开始后

１

小时内未能按前述规定共同推举出会议主持， 则应当由出席该次会议的持有本期未

偿还债券本金总额最多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

３

、会议主席负责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 签名册应载明参加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名称（或姓名）、出

席会议代理人的姓名及其身份证件号码、持有或者代表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及其证券账户卡号码或

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的相关信息等事项。

４

、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差旅费用、食宿费用等，均由债券持有人自行承担。

５

、会议主席有权经会议同意后决定休会及改变会议地点。 若经会议指令，主席应当决定修改及改变会

议地点。 延期会议上不得对在原先正常召集的会议上未批准的事项做出决议。

（五）表决、决议及会议记录

１

、 向会议提交的每一议案应由与会的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登记持有人或其正式任命的代理人

投票表决。 每一张债券（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拥有一票表决权。

２

、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每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投票，应当由至少两名债券持有人（或

债券持有人代理人）、 一名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和一名发行人代表参加清点， 并由清点人当场公布表决结

果。

３

、会议主席根据表决结果确认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是否获得通过，并应当在会上宣布表决结果。 决议

的表决结果应载入会议记录。

４

、会议主席如果对提交表决的决议结果有任何怀疑，可以对所投票数进行点算；如果会议主席未提议

重新点票，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对会议主席宣布结果有异议的，有权在宣布表决

结果后立即要求重新点票，会议主席应当即时点票。

５

、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５０％

以上（不含

５０％

）表决权的债券

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但其中涉及须经有

权机构批准的事项，经有权机构批准后方能生效。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人（包括未参加会议

或明示不同意见的债券持有人）具有同等效力和约束力。

６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债券持有人单独行使债权及担保权利，不得与债券持有人

会议通过的有效决议相抵触。

７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之日后二个工作日内将决议于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

上公告。

８

、债券持有人会议应有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记载以下内容：

（

１

）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所代表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占发行人本期

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的比例；

（

２

）召开会议的日期、具体时间、地点；

（

３

）会议主席姓名、会议议程；

（

４

）各发言人对每个审议事项的发言要点；

（

５

）每一表决事项的表决结果；

（

６

）债券持有人的质询意见、建议及发行人代表的答复或说明等内容；

（

７

）债券持有人会议认为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９

、债券持有人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和记录员签名，并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保存。

债券持有人会议记录的保管期限为十年。

三、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效力

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所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

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持有

人）均有同等约束力。

债券持有人认购、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均视作同意并接受发行人为本期债券制定的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并受之约束。

第十一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

１２

亿元。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款项，在扣除必要的发行费用后，剩余部分将用于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在股东大会批准的用途范围内，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

４．２６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其中

３．７６

亿

元为母公司的银行贷款，

０．５０

亿元为子公司盾安禾田的银行贷款。 公司拟偿还的银行贷款如下：

借款单位 借款银行 金额 （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盾安禾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

市支行

２

，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０９ ２０１２／０６／２０

盾安禾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

市支行

２

，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３０ ２０１２／０８／０１

盾安环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

市支行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０９／２０

盾安环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

市支行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１４ ２０１２／０８／１０

盾安环境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５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２９ ２０１２／１１／２８

盾安环境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２１ ２０１２／１２／２０

盾安环境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６

，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２８ ２０１２／１２／２７

盾安环境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２０ ２０１２／０８／１９

盾安环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０９ ２０１２／０６／０９

合计

４２

，

６００．００

上述募集资金使用后，公司负债结构将得到优化。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为

５８．９５％

，负债总额为

４４３

，

４５４．５４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为

３７３

，

９７８．７９

万元，非流动负债为

６９

，

４７５．７６

万元。 公司

的长短期债务结构不够合理。通过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可以使公司的债务结构更趋于合理，减少公司短期

偿债压力，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

此外，通过发行公司债券筹集资金可满足发行人投资回报期较长项目对中长期资金的需要，亦满足发

行人日益增长的原材料采购规模对流动资金的需要。

若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与公司预计不符，公司将本着有利于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尽可能节省公司利

息费用的原则灵活安排资金使用。

综上所述， 公司通过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可以优化财务结

构，使其保持在合理的水平。该等募集资金安排一方面能有效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另一方面又能够为长期

投资项目提供流动性保障。

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发行人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担保情况

（一）担保概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对合并报表子公司提供担保，对上市公司提供互保，已审批的担保额度为

２２４

，

４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余额为

８０

，

０２８．７０

万元，占发行人净资产（

２０１１

年度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合计）的

２５．９２％

。

１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借款单位 银行

担保金额（万

元）

董事会决议披

露时间

担保期限

实际担保余额

（万元）

盾安禾田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支行

７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１６

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７

，

０００．００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诸暨

支行

２０

，

０００

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１７

，

２５８．１６

盾安国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支行

２

，

０００

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０．００

盾安禾田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分

行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１５

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支行

１０

，

０００

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８

，

２５５．２９

盾安国贸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１５

，

０００

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１２

，

５２２．８６

合肥通用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高新支行

４００

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２３０．８６

盾安机电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支行

５

，

０００

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１

，

６６１．５３

大通宝富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开发区支

行

１４

，

０００

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０．００

盾安光伏科技

华融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２９

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盾安机电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支行

２

，

０００

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０．００

盾安国贸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０．００

太原炬能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０６

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０．００

盾安光伏科技

１２

，

０００

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０．００

盾安禾田

１５

，

０００

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０．００

盾安禾田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

分行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０．００

盾安光伏科技

华融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０．００

盾安禾田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支行

７

，

０００

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０．００

盾安国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支行

２

，

０００

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０．００

合计

１９２

，

４００

注

７６

，

９２８．７０

注：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董事会批准的对盾安禾田

７

，

０００

万元担保和对盾安国贸的

２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是

对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董事会批准的对盾安禾田

７

，

０００

万元担保和对盾安国贸的

２

，

０００

万元担保的延长， 而非新

增担保额度， 因此合计数中未包括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董事会批准的对盾安禾田

７

，

０００

万元担保和对盾安国贸

的

２

，

０００

万元担保。

２

、公司对外的担保

借款单位 担保金额（万元）

董事会决议披露

时间

担保期限

实际担保余额

（万元）

海越股份

１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２９ ２０１１．０９．２９－２０１２．０９．２８ ３

，

１００．００

江南化工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１６

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０．００

合计

３２

，

０００ ３

，

１００．００

注：发行人对海越股份和江南化工的担保均为互保，其中海越股份是在上交所上市的上市公司，与发行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江南化工是在深交所上市的上市公司，与发行人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未发生过由于被担保人违约而需要履行担保责任的情况。

二、未决诉讼或仲裁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 美国

ＰＡＲＫＥＲ ＨＡＮＮＩＦ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向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提起反倾

销诉讼，指控发行人和国内另一公司存有向美国市场倾销家用空调方阀的嫌疑。

根据美国商务部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９

日发布的倾销幅度终裁结果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发

布的损害终裁决定，美国商务部颁布了反倾销税令，规定美国进口商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起进口的发行人下

属子公司盾安禾田销售的截止阀产品，应按

１２．９５％

的倾销幅度向美国海关缴纳反倾销关税保证金，直至下

一次复查后裁定新的反倾销幅度。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美国商务部发布了反倾销调查第一次年度行政复审（复审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以下简称“年度复审”）的初步裁定结果，盾安禾田的倾销幅度被初步裁定为

３８．８５％

，该初裁结果不

影响盾安禾田从即日起至年度复审发布终裁结果之日对美国出口方阀需缴纳的反倾销关税保证金。盾安禾

田在上述年度复审期内向美国市场出口上述家用空调方阀产品累积金额为

３９０．７１

万美元，并已按

１２．９５％

缴

纳关税保证金。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美国商务部做出的第一次行政复审终裁，裁定倾销幅度为

９．４２％

，美国海关已按

照倾销幅度

９．４２％

向公司征收反倾销保证金。

除上述未决诉讼外，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不存在对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

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其他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第十三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名称：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工业区

办公地址：杭州市滨江区西兴工业园区聚园路

８

号

法定代表人：周才良

董事会秘书：何晓梅

联系人：王靓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１１３７７６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１１３７７５

邮政编码：

３１１８３５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上市推荐人

名称：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金燕龙大厦

１９

层

１９０３

、

１９０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９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项目主办人：程康、林森、杨宁宁

项目组成员：邱帅、许焕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３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３８５６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三、律师事务所

１

、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７７

号华贸中心

３

号写字楼

３４

层

负责人：赵洋

经办律师：马秀梅、张绪生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０９１２９３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０９１１００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５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律师

名称：天元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１

层

负责人：王立华

经办律师：徐萍、荣姗姗

联系人：舒伟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２１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２１５０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四、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６－１０

层

负责人：胡少先

经办注册会计师：马静、曹小勤

联系人：马静

电话：

０２１－６２２８１９１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２８６２９０

邮政编码：

２３００５１

五、资信评估机构

名称：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

８０

号

法定代表人：吴金善

经办人：金磊、赵卿

电话：

０２２－５８３５６９１８

传真：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７３８

邮政编码：

３０００４２

六、担保人

名称：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汪余粮

经办人：褚志刚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１１３６９５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１１３６９５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５１

第十四节 备查文件目录

除本上市公告书披露的资料外，备查文件如下：

（一）发行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二）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三）法律意见书；

（四）资信评级报告；

（五）担保函；

（六）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七）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八）其他文件。

投资者可在发行期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３

：

００－５

：

００

，于下列地点查阅上述文件。

查阅地点：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杭州市滨江区西兴工业园区聚园路

８

号

联系人：王靓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１１３７７６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１１３７７５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ｄｕｎａｎ．ｎｅ

发行人：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1

2012

年

9

月

20

日 星期四


